关于开展2018年高校网络文化精品项目

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持续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工作，丰富高校网络文化内涵和优秀网络文化产品供给，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传播，充分发挥网络育人功能，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决定开展2018年高校网络文化精品项目建设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各单位在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舆情引导、网络管理、网络体制机制建设等工作中形成的可总结、易实现、能推广的网络主题活动、网络课题研究、网络文化产品、网站栏目、网络公众平台、在线课堂、网络社团等校园网络文化品牌。

二、申报条件

１.紧扣立德树人，立足学校和大学生思想实际、成长需求，精心策划和培育形成的校园网络文化活动品牌，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育人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时效性、代表性、广泛性，社会影响较大，传播效果良好，富有网络特色，突出主流文化，体现精品创意，深受学生普遍欢迎，被大多数学生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3.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已经在学校广泛开展，工作基础扎实，初步成效明显，实施覆盖学生面广，有较强的学习、借鉴、复制作用和推广价值；

4.学校高度重视，有专门的指导和实施部门，给予政策支持，提供必要经费、场所和网络技术等条件；

5.具有网络文化建设相关学科和研究支撑，具有较为完善的项目建设培育规划和制度体系。

三、申报对象和限额

项目负责人应为高校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职干部教师，每人限主持1项。

各单位申报限额为1-3项,超额申报不受理。

四、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须提交材料 ：

1.《河南省高等学校网络文化建设精品项目申报表》和工作总结，一式7份，申报表格见附件。

2.近两年的活动资料及开展情况、应用推广情况证明。

3.其他辅助支撑材料。

五、申报要求
1.精品项目建设期为1-3年，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对入选的精品项目给予一定经费支持，学校须按不低于1:1的比例配套。精品项目的初选、申报、管理及学校的配套资金等方面的要求与教学科研项目同等对待。
2.申报以部门或学院为单位，不受理个人申报。纸质材料及电子版请于4月23日前报送党委宣传部（行政楼307办公室），联系人李肖利：0376-3011871，申报材料不合格或逾期报送的将不予受理。学校将对上报的材料进行初审，择优推荐3项报送教育厅。推荐报送的项目请于4月30日前将电子档通过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网“项目申报系统”报送。
3.2017年已经立项的项目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附件：河南省高等学校网络文化建设精品项目申报表

信阳学院宣传部
                                  2018年3月28日
附 件

河南省高等学校网络文化建设精品项目

申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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